附件1

海淀区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稳外贸的决策部署，积极应对当前外贸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，促进区域外贸稳增长、优结构，依据商务部《关于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政策措施》（商贸发〔2024〕288号）和《北京市促进外贸稳定增长若干措施》有关要求，结合海淀区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措施。

一、发展目标

以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为核心，充分发挥海淀科技资源密集、外向型经济活跃、国际化要素集聚、龙头企业引领的优势，着力构建“科技驱动、数字赋能、主体壮大、生态优化”的外贸高质量发展新格局，促进外贸规模能级持续跃升。力争到2027年，培育200家以上进出口额过亿企业，推动外贸进出口额稳定增长、服务贸易占比显著提升、外贸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，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外贸高地。
二、措施内容

1.促进外贸稳规模优结构。以电子产品、机电设备、集成电路、医疗器械等领域为重点，助力企业开拓市场。对参加国际展会的外贸企业，在市级支持的基础上，对其展位费给予30%或50%的补贴。鼓励企业在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科技创新片区海淀组团开展业务。

2.鼓励提高海关信用等级。建立AEO高级认证企业培育库，筛选龙头企业、“专精特新”等外贸企业重点培育。对首次获得海关AEO高级认证的企业，给予一次性30万元的奖励。对已获得海关AEO高级认证的企业，复审后再次获得的，给予一次性10万元支持。
3.培育外贸新模式新业态。引导科技企业借跨境电商、海外仓等新模式拓展海外渠道。鼓励跨境电商平台在平台流量、品牌推广、物流配送、支付结算等方面为外贸企业提供定制化服务，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设跨境电商独立站，培育一批数字化出海示范企业。鼓励企业发展符合“2+2+N”产业方向的保税研发、保税维修、保税租赁、保税展示交易等保税新型业态，给予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500万元的资金支持。鼓励企业创新其他新型保税业务，给予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的资金支持。

4.支持国际资质认证。对企业首次取得保税研发、保税检测、保税维修等领域相关国际资质认证的，在北京市支持基础上，额外补助认证费的30%，每个项目不超过10万元，单个企业每年国际资质认证累计补助不超过100万元。
5.助力服务贸易做大做强。建立数字贸易和服务贸易企业梯度培育库，对新设且进出口额超过200万美元的服务贸易企业给予20-50万元的支持。对服务贸易进出口额5000万美元（含）、1亿美元（含）、3亿美元（含）、5亿美元（含）以上的企业分别给予不超过20万元、50万元、100万元、200万元的资金支持。支持企业合规有序开展数据跨境流动活动，对首次通过数据出境安全评估、标准合同备案、个人信息保护认证等方式实现数据合规出境的企业，给予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的一次性资金支持。
6.强化金融多元支撑。推进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，鼓励银行创新融资产品，提升汇率管理、资金结算服务质效，适应不同类型外贸企业的融资需求。鼓励金融机构下调费用、优化担保措施、降低保证金比例要求等，为外贸企业提供更多汇率风险管理产品，降低小微企业汇率避险门槛和成本。鼓励企业利用信用保险工具降低贸易风险，增强出口竞争力。
7.构建出海服务新生态。汇聚专业服务资源，为企业出海提供全流程、全链条一站式服务。支持外贸转型升级基地、特色服务出口基地、科技园区等，建设公共服务平台，服务和助力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，根据评审金额对平台建设费用给予一定支持，支持上限不超过200万元人民币。鼓励行业协会、服务机构等组织企业抱团出海，符合一定条件的，对公共部分费用予以支持，支持比例不超过80%，上限不超过50万元。
三、附则
本措施所涉及资金支持与我区其它同类政策按照“从优不重复”原则落实，企业可自主选择。
本措施由海淀区商务局会同相关部门负责政策解释，涉及资金支持由海淀区商务局及相关部门制定细则并实施。对测算支持金额低于5万元的，不予支持。

本措施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